
沈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扶持
政策申报工作安排（2019年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沈阳市委 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沈阳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沈委发〔2017〕27号）精神，支持创新创业载体建设，对2019年沈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扶持政策申报工作安排如下。
一、扶持政策
（一）政策依据
关于印发《沈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扶持政策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沈科发〔2018〕19号）。
（二）扶持标准
对产业园区、行业龙头企业、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根据孵化设施、孵化能力及孵化成效等情况，按照建设经费的50%择优给予20万元—100万元后补助支持（建设经费40万元以下的不予支持）。
（三）扶持对象
经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或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以及新建的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。
（四）补贴年度
本次落实政策补贴年度为2018年。
二、组织实施
按照申报单位网络申报，区、县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初审并向科技局推荐，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并落实政策资金的流程组织实施。
（一）申报条件
具体条件见《沈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扶持政策实施细则》（附件1）。
（二）时间安排
1.2019年7月17日，各申报单位通过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在线申报；各区、县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随时受理网上申报审核。
2.2019年7月26日，申报工作截止。各区、县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网上审核、汇总、推荐。
3.2019年7月30日，各区、县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将纸质推荐函、纸质及电子版汇总表（附件2），并通知推荐的申报单位准备纸质申报材料（1式5份，包括资金申请表及其他申报材料，资金申请表需由申请单位及推荐单位盖章）评审时用；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，形成扶持名单，编制项目计划，按照规定程序落实政策资金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详见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：
http://kjj.shenyang.gov.cn/webManage_yhdl.do
三、其他
申报过程中如有不明之处，可拨打以下电话咨询。
（一）市科技局咨询电话
创新创业服务处        23768569
（二）各区、县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咨询电话
和平区        23915616
沈河区        24841420
铁西区        25873208
皇姑区        86847090
大东区        88728126
浑南区        24213246
于洪区        25320617
沈北新区        81379829
苏家屯区         89813590
辽中区        87882458
新民市        87852096
法库县        87119528
康平县        873455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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